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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川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
关于终止低温雨雪冰冻灾害Ⅳ级应急响应的通  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成员单位，有关单位：
据南川区气象台监测，未来三天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，气温逐步回升，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风险已显著降低。经会商研判，根据《重庆市南川区突发气象灾害应急预案》相关规定，区防减救灾委决定于1月23日16时终止南城街道、三泉镇、山王坪镇、水江镇、德隆镇、合溪镇、金山镇、头渡镇、大有镇区域低温雨雪冰冻灾害Ⅳ级应急响应。
响应虽然终止，相关应对工作还需延续。各镇街、区防减救灾委相关成员单位要持续跟进落实本行业、本地区尤其是金佛山、山王坪等高海拔地区防灾措施。一要加强交通干线、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巡查排查，防范雨雪融化引发的滑坡、崩塌等次生灾害。二要全面及时查灾报灾，聚焦城乡困难群众、独居老人、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，做好防寒保暖物资发放和生活救助，确保群众温暖过冬。三要持续开展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宣传，严防火灾事故和一氧化碳中毒事件，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避险防灾能力。四要持续做好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各项应急准备，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，保持信息畅通，遇突发情况及时上报并妥善处置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        重庆市南川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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